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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4〕7142 号

申请人：李某

委托代理人：陈增，广东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

负责人：吴军军

委托代理人：罗嘉森、黄理杰，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以深人社工不认

决字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作出的行政

行为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

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该行政行为

的有关证据和依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4 年 7 月 30 日，深圳市×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××公司）向被申请人网上申请工伤认定。2024 年 8 月 4 日，

××公司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，称申请人系其员工，任职项目

经理，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 20 时许在××技术园××栋顶楼足

球场参加公司足球兴趣协会组织的日常体育练习活动时不慎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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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右足。××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：《工伤认定

申请表》、受伤害职工身份证、亲属关系证明、病历材料、劳动

合同、考勤表、考勤说明、证明证词。其中，《证言证词》中证

人称“公司组织十余名员工在××技术园××栋楼顶天台足球场

进行内部足球赛活动，当晚 8 点左右李某在无对抗情况下倒地，

右脚受伤，无法站立和行走……”。

2024 年 8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。

2024 年 9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向××公司发出《深圳市工伤

保险协助调查通知书》。××公司向被申请人补充提供了关于申

请人的事故报告、足球活动签到表、现场照片、发票、通知截图、

考勤表。其中事故报告显示，该活动由足球兴趣协会组织，两周

一次，自愿报名，活动费用由公司承担，为日常的体育练习活动，

于下班时间进行。

2024 年 10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深圳市不予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在深圳市××技

术园××栋顶楼足球场参加公司足球兴趣协会组织的日常体育

练习活动时受伤之情形不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、

第十条的规定，不予认定或不视同工伤。

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申请人主张其系在参

加公司兴趣协会组织的公司内部足球赛时受伤，应当属于工伤。

请求撤销深人社工不认决字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

伤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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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

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、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

害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<工伤保险条例>若干问题的意

见（二）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29 号）第四条规定：“职工在

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

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，应为工作原因，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

动除外。”从上述相关规定及立法本意可知，员工在因工外出期

间或是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伤，是否具备工作原因是能

否认定为工伤的重要考量因素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受伤时参与的足

球活动明显与从事工作或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、开会等事务

无关。且在案《证人证词》《调查笔录》等材料均未显示出该次

活动具有强制性，申请人所参加的该次活动系下班后，目的是为

了丰富员工业余生活，活动亦无任何工作内容，属于单位福利性

质的体育活动，与工作无关。故被申请人所作不予认定或不视同

工伤决定并无违法或不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深人社工不

认决字〔2024〕××号《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作出的行

政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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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

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
	深  圳  市  人  民  政  府
	行政复议决定书

